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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民生建设蓝图变成幸福生活实景

林闽钢

【专家视点】

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，坚持民生为大，既是价值取向，也是实

践要求。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

的建议》提出，“加强普惠性、基础性、兜底性民生建设”。加强普惠

性、基础性、兜底性民生建设事关战略全局和人民福祉，凸显着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，是有力推进民生保障制度体系完善的主

要途径。

所谓普惠性、基础性、兜底性民生，是指民生保障的不同提供方

式及类别，涉及人民群众最直接、最现实利益的实现。以人民为中心

谋划和推进民生建设，重点要围绕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强施策、

精准发力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我国民生建设取得显著成效。基础性民

生稳步发展，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，每年城镇新增就业

人数稳定在 1200 万人以上，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、医疗和社会保

险体系持续巩固。兜底性民生建设从基本生活救助到专项社会救助，

从物质救助到服务类救助，构建了一个广覆盖、多层次、全纵深的社

会救助体系。在困境儿童保障方面，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留守儿童、

流动儿童纳入国家保障和关爱服务范围，覆盖各类困境儿童的保障关

爱体系已基本建成。在残疾人福利方面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、重度

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有效落实，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体系加快建

设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体系更加完善。普惠性民生持续扩展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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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建立国家基本养老服务制度，更加完备的养老服务体系正加速构建。

当前育儿补贴等有针对性的惠民利民重大措施的推出，表明我国民生

建设已进入新阶段。

当前，民生建设任务愈发加重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

活水平的提高，民生需求和期待已经从“有没有”向“足不足”，进

而朝着“好不好”转变。“十五五”期间，民生建设唯有坚持改革创

新，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。

一是推进普惠性、基础性、兜底性民生的体系化建设。经过多年

努力，普惠性、基础性、兜底性民生项目基本建立，制度框架趋于定

型。目前已进入系统集成、协同高效的新阶段。新时代实现民生建设

高质量发展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从以往以政策性文件为主导，向着积

极推进法治建设、步入法治轨道迈进，也就是要以法治化为引领，全

面提升民生保障制度体系的整体水平，进一步增强体系化功能。在“十

五五”期间，重点是通过修改社会保险法，出台社会救助法，筹划社

会福利法立法等，从顶层设计上进一步强化普惠性、基础性、兜底性

多制度目标的一致性。一方面，加强社会救助、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

政策的有效衔接；另一方面，强化“输血”与“造血”相结合、物质

与服务相结合，使普惠性、基础性、兜底性民生项目同向发力、协同

发力，提升民生保障体系的整体制度效能。

二是推进普惠性、基础性、兜底性民生的数智化建设。当前，人

工智能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正在推动社会各领域发生深刻变革，数

智赋能成为民生建设的重要趋势。随着民生建设领域海量数据的出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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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关联式、挖掘性分析，提供个性化、精准化民生服务成为可能。

充分利用以算法、智能为路径的主动抓取、灵活预置、预测研判等，

为民生建设提供决策依据。在“十五五”期间，重点引导人工智能技

术更多投向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运用，以需求为导向强化数

智赋能。针对困难群众形成“一户（人）一条服务链”，实现需求精

准反馈和供求匹配，推动基于服务链的信息集成化、服务响应一体化，

在新历史条件下实现好、维护好、发展好广大群众的利益。

三是推进普惠性、基础性、兜底性民生的社会化建设。随着民生

建设的全面快速发展，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的体制机制日渐完善，已

经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到民生建设中来。在“十五五”期

间，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的作用，积极对接企业、社会组

织和个人的资源，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民生建设，倡导建立各类民

生帮扶共同体，激发全社会共同参与民生建设的活力。特别是要继续

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，以创新服务机制、拓展服务内容、统筹服

务资源、提升服务效能为重点，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参与

到普惠性、基础性、兜底性民生项目实施中来。

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，需要凝心聚力、攻坚克难，持

续推进。“十五五”期间，民生建设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，要通过系

统谋划积极开展民生建设的改革创新，推动普惠性、基础性、兜底性

民生保障制度体系的系统集成、协同高效，将民生建设蓝图变成幸福

生活实景。

（本文来源：光明日报，2025 年 11 月 7 日。作者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）


